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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法院公告
2011年8月23日

（2011）杭上商初字第280号
杭州家家乐车业有限公司、杭州欧森电气有限公

司、杭州卓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王鉴河、瞿莉萍、浙江
汇融碳减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
上商初字第 2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281号

杭州家家乐车业有限公司、杭州欧森电气有限公
司、杭州卓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王鉴河、瞿莉萍、浙江
汇融碳减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
上商初字第 2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303号

杨峰：本院对原告陈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上商初
字第3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723号

章竟成：本院受理原告谢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
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335号

王凌波：本院受理的原告诸建勇诉你、徐水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杭上商初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391号

颜九如：本院受理的原告邵水凤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上
商初字第 3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260号

苏斗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 26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106号

胡金刚：本院受理原告朱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民初字第528号

杭州半球餐饮管理连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花园岗农贸市场与被告杭州半球餐饮管理连锁有限
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次日起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
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41号
杭州新明印刷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淮南市华生

鑫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拱商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半商初字第16号
杭州联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你单
位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本院（2011）杭拱半商初字第 16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半商初字第55号
杭州兴鑫油墨化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锦安

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1）杭拱半商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半山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份，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160、1162、1163、1166、1168、1169号

徐成东、丁文勇、陶狄、蒋鹏飞、王佳、汪治国：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诉
你方信用卡纠纷六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4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259号

孙贤：本院对原告徐建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
第 2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358号

孙菊莉：本院对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城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第3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萧商初字第2013号
阮华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良元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
认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 11 月 28 日
13 时 50 分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 2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452号

孙金红：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协诚担保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11月25日上午8
时30分在本院城南法庭（富阳新南站西侧民主村直塘）开庭
审理。如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647号

蔡红平：本院受理原告徐生年与被告蔡红平、陈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64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646号

蔡红平：本院受理原告王伟与被告蔡红平、陈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64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岱山高亭牛轭至官山公路工程施工及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岱山高亭牛轭至官山公路工程已由 岱山
县发展和改革局岱发改[2011]91 号文 批准建设，浙江省岱
山县官山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本项目发包人（下称招标
人），建设资金来自上级补助和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施工及监理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
审查条件（最低要求）详见浙江交通网、岱山县招投标中心。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项目起点为牛轭岛，终点位于官山岛南端观山灯处，

路线全长 2.366 公里。本项目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
建设，行车速度 80km/h，路基宽度为 24.5m。本次招标为一
个施工标段和一个监理标段。
（1）施工标段：

施工招标范围：K2+714.332～K5+080段路基、路面、桥涵
（特大桥921延米/1座，主跨580米双塔单跨悬索桥）、隧道（分
离式隧道1座，左洞长679米、右洞长653米）、交通安全设施、
绿化等工程施工。施工计划工期：36个月，缺陷责任期24个月。
（2）监理标段：

施工监理招标范围：K2+714.332～K5+080 段路基、路

面、桥涵（特大桥 921 延米 /1 座，主跨 580 米双塔单跨悬索
桥）、隧道（分离式隧道 1座，左洞长 679米、右洞长 653米）、
交通安全设施、绿化、机电、景观、照明等工程的施工监理。
监理服务期为 60 个月，其中施工期监理 36 个月，缺陷

责任期监理 24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施工标段：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及以上资质并同时具有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具有
同类工程施工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
工能力，并符合资格审查条件要求的施工单位均可参加投标。
3.2 监理标段：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交通运输部（原交

通部）批准的公路工程甲级监理资质，并在监理业绩、监理
人员、试验检测能力和履约信誉等方面满足强制性资格条
件要求的监理单位均可参加监理合同段的投标。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2011

年 8 月 29 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的每日上午 9:
00～11:30 时，下午 14:30～17:00 时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企业资质证书副本、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仅限施
工标段）、单位介绍信（同时提供交易员证）、资格审查条件
业绩最低要求的证明材料及上述材料复印件至岱山县招投
标中心洽购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1000 元，施工图纸每套售价
3000 元。招标人根椐对本合同工程勘察所取得的水文、地
质、气象和料场分布、取土场、弃土场位置等资料编制的参
考资料每套售价 1000 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招标人将于下列时间和地点组织进行工程现场踏
勘并召开投标预备会。

踏勘现场时间：2011 年 8月 30日 8:30 时，集中地点：岱
山县人民路 69号 2楼；

投标预备会时间：2011 年 8 月 30 日 10:30 时，召开地
点：岱山县人民路 69号 2楼。
5.2 监理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0 日 9

时 15 分，施工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20 日
9 时 45 分，投标文件必须在上述时间之前递交至岱山县招
投标中心。招标人定于投标文件递交截止的同一时间、同一
地点举行公开开标。
5.3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

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浙江省招标投标网、浙江交通网、

岱山县招投标中心和浙江法制报、舟山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浙江省岱山县官山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豪杰 电话：13665812166
招标代理人名称：浙江新诚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伟钊 电话：13454081450

生怕梦里说漏嘴
含着硬币睡 10 年

■通讯员林腾龙张勇

本报讯 8

月
18

日，乐清公安局翁垟派出所捉住
了一名怪异的逃犯———因担心说梦话说漏嘴， 令自己
的罪行败露，他居然在睡觉时往嘴里塞硬币。 这一塞，

就是
10

年。

21

日，逃犯齐某被押解回山东老家。

18

日在柳市落网后， 齐某向警察提出要回一件扣
押的随身物品，“ 我包里的那枚一元硬币能不能还我，

当做纪念”。 警察解开包，在一密封小塑料袋里找到了
硬币。

这枚硬币表面已没有花纹，像打磨过似的。在警察
的追问下，齐某慢慢道出实情：他有说梦话的习惯，怕
梦里说漏嘴，便将硬币塞舌根底下，达到缄口目的。

今年
37

岁的齐某是山东聊城人。

1997

年底，在老
家一处国道边，他与同伙抢劫了一辆抛锚的车子。 事
情败露后，齐某逃到东北，隐姓埋名四处打工。出逃期
间，他非常小心，几乎每

3

个月换一次工作。尽管他十
分思念家人，但很少与家里联系，害怕暴露行踪。可齐
某打小有打呼噜说梦话的习惯，

2001

年的一天， 同宿
舍的一名工友被齐某的梦话惊醒， 并且从中听出了

“ 玄机”。第二天，这名工友故意和齐某开玩笑：“ 大哥，

你抢劫别人了？ ”齐某惊讶地说没有。 工友笑了笑说：

“ 你说了不少梦话。 ”当天下午，齐某来不及收拾行李，

便匆匆逃离东北。

之后，齐某辗转来到温州，一门心思想“ 戒掉”梦
话。他试过将石头、软木塞放在嘴里，但太难受，后来就
想到了塞硬币。

据民警介绍，

2004

年，齐某到柳市打工，与家里断
了一切联系，也不交女朋友，不和陌生人说话，平时和
同事说话都操着东北口音。因业务成绩较出色，齐某被
公司老板提拔为业务经理，并分配他住公司宿舍。上任
前，齐某向老板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不住公司宿舍。

被抓时，齐某相当疑惑：“ 我不上网，也没新朋友，

难道是那次喝醉酒说漏嘴了？ ”齐某认为，自己唯一一
次不住在出租房， 就是去年公司年夜饭， 那晚他喝醉
了，没回家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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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立波
通讯员郭子宿褚津津

本报讯厂房遭受火灾后， 为尽快完
成合同订单， 云和县杰艺车木配件厂老板
包某擅自清理了现场， 致使消防部门无法
查清起火原因。

8

月
19

日，包某收到了云和
县消防大队开出的

300

元罚单。

8

月
16

日凌晨时分， 位于云和县河
上村的杰艺车木配件厂突发大火， 火灾
过火面积近

350

平方米， 云和消防大队

官兵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才将大火扑
灭，然后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封闭处理。 但
当消防火灾调查人员到达事故现场时，

却发现现场已被清理得一干二净， 火场
的原始状态遭到严重破坏， 火灾的起火
蔓延痕迹、 烧毁的物品残骸和物证全部
流失， 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调查线
索，根本无法认定火灾原因。

“ 厂房是我安排员工清理的，否则订
单要完不成了。 ”面对消防火调人员的调
查， 该配件厂老板包某承认自己急于恢
复生产，未经消防部门批准，擅自组织员

工对现场进行了清理。

对此，云和县消防大队根据《 浙江省
消防条例》第

62

条规定，对包某实施罚
款

300

元的处罚。

据消防部门介绍，新《 消防法》和《 浙
江省消防条例》中明文规定，对破坏火灾
现场的人员予以处罚，行为严重者予以拘
留。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
中，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消防官兵扑灭之
后，当事人一定要配合消防部门保护好火
灾现场，待查明起火原因后，方能清理或
变动。

亚硝酸盐超标，不能吃！

■傅俊摄

8月21日上午，金华市工商局直属市场所的工作人员，来到
兰溪门菜场，对有问题的豆腐鱼、各类腌制品、去皮芋艿、去皮土
豆等进行查缴。

夏季气温高，市场里常会有腌制品亚硝酸盐超标、豆腐鱼甲
醛超标等问题出现。

17年前的枪支被盗案
最后一名嫌犯落网

■通讯员程婷

本报讯8

月
21

日，兰溪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4

名
民警押着犯罪嫌疑人聂某某回到兰溪。 至此，

17

年前
的一宗枪支被盗案最终告破。

据了解，

1994

年
7

月
26

日，原兰溪市味精厂派出
所办公室的一只保险箱被撬，箱内的一支六四式手枪
及

18

发子弹被盗。但由于现场留下的有价值的痕迹物
证太少，排查工作缺少必要的依据，虽经办案民警日夜
奋战，此案最终还是石沉大海，成了一件未破悬案。 通
过现场勘查，兰溪警方认定该案为流窜人员所为，并于
2000

年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和聂某某。

通过侦查，兰溪警方发现聂某某在广东省惠州市
博罗县。 今年

8

月
11

日，刑侦大队
4

名民警驱车赶往
博罗实施抓捕。

8

月
20

日， 在当地警方的全力配合
下，聂某某在一出租房内被抓获。多年来，聂某某冒用
他人姓名，企图逃避警方追缉，但最终还是落入法网。

据悉， 在湖南省永州市和广东省广州市警方的配合
下，今年

4

月，该案另一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兰溪警方
抓获。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急着赶工期视消防法规为空气
企业老板擅自清理火场被罚


